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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实质性会议 

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
* 
项目 2(c) 

高级别部分：年度部长级审查 
 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促进妇女发展的“生命之

光”提交的陈述 
 
 

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陈述，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0

和第 31 段分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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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/2012/1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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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述 
 
 

 促进妇女发展的“生命之光”认为，在各个领域促进就业和体面工作，是在

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的关键。然而，与工业部门相比，农村经济部门往往更易受

到忽视。在实现大幅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就业方面，经济中的农业部门被认为是效

率低下和不可持续的。因此，那些依靠农业部门获得主要收入来源的人们普遍身

陷贫困。尽管联合国已采取多种举措来解决贫困问题，但对农村地区的贫困现象

仍然不够重视，且农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比例过高。 

 有鉴于此，促进妇女发展的“生命之光”建议联合国应鼓励发达国家设置配

额制度，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售出其农业产品。这将促进国际和国内农业部门的蓬

勃发展，从而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。最重要的是，必须制

订更佳的战略促进农业部门的蓬勃发展。例如，应提升农业系统的现代化程度，

以提高商品产量。各国政府可以协助个人获得更好的设备和培训。这将为农业系

统的务工人员提供保障网络方案。因此，联合国不应忽视农业部门，而应鼓励各

国政府探索改善农业部门的新办法，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。贫困是一种人

为造成的、非自然发生的现象，只有主要依靠各国政府干预全球经济、改变当前

的经济结构，才可能得到根除。 

 


